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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连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银行账户冻结的基本情况

广东连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深圳深景达

油墨化工有限公司因与惠州市力新化工有限公司收购合同纠纷一案，导致孙公司

深圳深景达油墨化工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坑梓支行账户冻结，冻

结资金金额 229,088.56 元，中信银行深圳龙岗支行账户冻结，冻结资金金额为

109,164.03 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深圳深景达油墨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金

额为人民币 338,252.59 元。

二、被冻结账户信息

序 号 被冻结账户的开户银行 账户余额（元） 备 注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坑梓

支行

229,088.56 涉诉案件冻结

2 中信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109,164.03 涉诉案件冻结

合计 338,2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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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行账户冻结的原因

深圳深景达油墨化工有限公司因与惠州市力新化工有限公司收购合同纠纷

一案,惠州市力新化工有限公司申请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对孙公司银行账户冻

结，进行财产保全措施，深圳深景达油墨化工有限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均被冻结。

随着案件二审的结案，深圳深景达油墨化工有限公司需赔偿惠州市力新化工有限

公司 1,035,998.96 元，目前尚未履行支付义务，因此，银行账户持续被冻结。

四、银行账户冻结对公司的后续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孙公司上述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导致相关账户内的

资金无法正常使用，对孙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情况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及孙

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解除冻结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连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